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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美国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为加快公司无人机相关业务的国际化进程，快速提升销售规模，公司

控股子公司深圳曼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曼塔智能”）拟以自有资金

50 万美元出资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设立 WINGSLAND TECHNOLOGIES INC.（暂定

名，以最终注册为准，以下简称“美国公司”）。 

（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美

国公司的议案》，本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三）美国公司的设立需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  

（四）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介绍  

名称：深圳曼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松白路中运泰科技工业厂区厂房十栋2楼西侧 

法定代表人：王军 

注册资本：2267.33万元人民币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航空电子设备、自动控制设备、无人驾驶航空器、无线电数据传

输系统产品、智能玩具、摄影摄像器材的销售，计算机软件、无人机飞控系统产

品的技术开发、销售、技术咨询；计算机软件技术咨询；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

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禁止和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

除外）航空电子设备、自动控制设备、无人驾驶航空器、无线电数据传输系统产

品、智能玩具、摄影摄像器材的生产，计算机软件、无人机飞控系统产品的生产。 



 

美国公司拟由公司控股子公司曼塔智能出资设立，无其他投资主体，注册事

项也无需签订协议。 

 

三、拟设立美国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WINGSLAND TECHNOLOGIES INC. 

注册资本：50万美元 

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后，曼塔智能以自有人民币资金

换汇出资，作为对美国公司投资的资金来源。  

拟定经营范围：无人机、相机和配套器材的贸易、投资与开发、客户服务与

销售。 

上述信息，以主管机关最终核准内容为准。 

  

四、设立美国公司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美国公司的设立，将有利于推进公司无人机相关业务的国际化进程，加

快建设辐射北美地区的营销服务中心，提高当地技术、产品、服务响应速度，提

升客户服务质量和品牌形象，吸引国际高端人才，进一步推动公司无人机海外业

务的快速增长。 

2、美国的法律、政策体系、商业环境与中国大陆存在较大区别，公司需要

尽快熟悉并适应美国的商业和文化环境，以规避美国公司的设立与运营带来的风

险。 

3、本次设立美国公司的资金全部来源于曼塔智能的自有资金，短期内不会

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2 月 26 日 




